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 年 11月27 日                                                       府行救字第1040236750號      
訴願人：簡00     住址：南投縣草屯鎮上林里00路00號
訴願人：簡00     地址：同上
訴願人：簡00     地址：同上
訴願人：簡00     地址：同上
訴願人：簡00     地址：同上
訴願人：許00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鑑界事件，不服本縣草屯地政事務所關民國（以下同）104年7月27日草土字第107000號及同年8月27日鑑界結果，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外人簡鴻任所有本縣草屯鎮保安段186-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委託代理人莊蕥鎂申請鑑界，草屯地政於104年7月27日草土字第107000號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收件，經排定於104年8月6日上午9點實地鑑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46條、第247條及第252條規定辦理，並由申請人埋設界標完竣，申請人及鄰地關係人對界址無異議。惟訴願人於同年8月11日以書面向草屯地政陳情鑑界土地界址有疑義，為免除民眾疑慮並維護政府公信力，草屯地政於同年8月27日派員現場擴大檢測後並告知結果與第一次鑑界結果相同，訴願人不服，於同年9月1日提起訴願，案經草屯地政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第1項規定：「鑑界複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原登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三、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登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保安段186地號於民國58年辦理重劃，嗣後於民國94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訴願標的同段186-3地號係於民國96年分割自同段186地號；訴願人認為訴願標的土地界址因地籍圖重測後認定農路約1公尺為系爭土地私有土地，訴願人20多公頃之農民、農機出入影響甚鉅，提起陳情，草屯地政遂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46條規定：「數值法複丈時，應準備下列資料：一、錄印本宗土地及鄰接四週適當範圍內之界址點點號、坐標及附近圖根點點號、坐標，並加算方位角及邊長。二、土地面積。三、參考圖。四、地籍調查表。」、同規則第247條規定：「複丈應以圖根點或界址點作為依據，並應先檢測圖根點及界址點，所測得點位間之距離與由坐標反算之距離，其差不得超過下列限制：一、市地：0.005公尺√S ＋0.04公尺 (S係邊長，以公尺為單位) 。二、農地：0.01公尺√S ＋0.08公尺。三、山地：0.02公尺√S ＋0.08公尺。前項之檢測應由縱橫二方向實施之。」、同規則第252條規定：「鑑界複丈者，應先以所需鑑定之界址點坐標與圖根點或可靠界址點之坐標反算邊長及二方向線間之夾角後，再於實地測定各界址點之位置。」訂有明定，本案均依上開規定辦理，鑑界結果與現行使用地籍圖（重測後）相符，並無違誤，合先敘明。
3、 再參照行政法院51年度判字第89號判例：「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乃不動產所有權之爭執，係屬民事訴訟範圍。本件被告官署就原告與○某之土地界址歷次所為之測丈鑑定結果如何，究竟是否可資依據，該受理民事訴訟之法院有權斟酌取捨，核與中央或地方官署本於行政權力所為之違法或不當處分致損害人民權益之情形，顯有不同，自不容視被告官署此項測丈鑑定行為為行政處分而對之提起訴願。」、51年度判字第 226號判例：「原告所有土地，與○某所有土地因經界發生爭執，經○某申請被告官署所屬之麻豆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此項測量結果，原無確定私權關係之效力，原告對之既有爭執，自可訴由普通法院審理裁判。而被告官署所屬麻豆地政事務所所為之測量工作，尤不能視為被告官署之處分，既無行政處分之存在，原告自不得以行政爭訟方式，請求救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159號裁定：「地政事務所所為之鑑界測量性質上為一鑑定行為，行政機關完成鑑定後僅是將鑑定結果分送有關機關及當事人，該鑑定行為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裁定97年度裁字第5102號裁定：「地政機關就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所為之測量性質上為一鑑定行為，其於完成鑑定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必經採為裁判或行政處分之依據，始生依鑑定內容變動之法律上效果，是鑑定後所為之複丈成果圖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僅係事實之說明，並非行政處分。」本案申請人與關係人對鑑界結果並無異議，訴願人不服草屯地政104年7月27日草土字第107000號及同年8月27日鑑界結果提起訴願乙案，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鑑界僅係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既無行政處分之存在，訴願人自不得以訴願方式，請求救濟。
4、 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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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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